附件2：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对象、支持环节及补助标准
支持对象：实施秸秆饲料化（不含全株青贮）、能源化等综合利用主体，从事秸秆专业收储、农机专业服务以及开展秸秆残茬根茬处置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养殖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

支持环节及补助标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由各重点县根据项目任务科学统筹安排，按照“谁利用秸秆、谁实施作业、谁享受补助”“资金与任务相匹配”的原则对秸秆综合利用的实施主体以及秸秆残茬根茬处置实施主体进行适当补助，补助资金比例不高于45%。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重点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设施设备费用、收储中心（站点）费用（含秸秆存储加工场所消防预警和消防设施设备等费用）、秸秆收储及利用设施设备保险费用、离田作业费用、离田加工利用费用、还田作业费用、秸秆残茬根茬处置费用、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费用、终端监测设备费用、秸秆资源台账建设、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及示范观摩现场会等费用。不得将资金用于已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的农机具采购，不得与其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在统一实施内容上叠加补贴，不得对同一秸秆在还离田、收储运多环节重复补贴。


